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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树立法制权威 

蔡俊生 

 

一个社会，一个组织，不能没有权威。  

社会权威是历史地形成的一种人际关系范畴。它以服从为前提，只有得到绝大多数成员的服从，才能构成权威。有了权威，
人们才能社会地组织起来，才能在一定社会组织形式中保障共同行为的实施，达到社会活动的目标。权威是社会活动借以实
现的必要构成要素。  

高于法制的个人权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强烈的反映。它是等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不平等、封建的依赖关系压倒一
切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。封建社会形成的个人权威高于法制系统的权威形式，在我国有深广的影响，直到今天还时隐时显
地、顽强地表现在各种人际关系中。  

把法制权威性提高到足以约束个人权威的水平，这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封建等级制度以后出现的。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
要求平等的市场法制，在商品市场上，唯一的权威是价值规律，商品所有者之间，除了按照价值法则在让渡本人商品的同时
占有价值量相等的他人商品之外，不承认任何其他关系，不存在任何其他权威。这样，以商品经济为基础所形成的法制系
统，其权威性就高过了任何个人权威。诚然，此时的公司、企业或商店，既可以用等级制形式，也可用民主制形式组织起
来，形成自己的个人权威，但这些个人权威在法制系统面前都仅仅是“法人”代表，已无权凌驾于法制之上。这样，法制系
统在社会结构中具有了真正的权威性。  

我国的商品经济从未以绝对优势占领过经济领域，我国的法制系统也从未以绝对的权威性约束过一切个人权威。在改革开放
中，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了。当前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，因此，树立社会
主义法制体系的权威迫在眉捷。因为没有完备的法制，就没有完备的市场。而完备的法制决非仅仅指完备的法律条文，更重
要的是使它不再受到法制之外的个人权威的干预和破坏。  

为了使法制系统真正具有普遍的权威性，还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。目前我国正在大力反腐倡廉，而腐败现象绝大部分是以
权谋私的违法行为，他们之所以敢于践踏社会主义法制，归根到底是缺乏民主监督造成的。  

总之，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，法制建设必须有民主建设来支持；而完备的民主和法制又必然带来商
品经济的更大发展。这就是中国改革的逻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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